
智行理财网
什么是住房租金专项扣除？扣税有何要求？

为了降低纳税人税负，我国个税近几年也在不断改革，从起征点3500元提高到500
0元，扣除项目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具体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
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其中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
具体内容如下： 

一、何为住房租金专项扣除？ 

住房租金专项扣除是针对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中没有自己的房屋并居住在该城市
，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定额作为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对于纳税人无任职受雇单位的，为受理其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税务机关所在城市。 

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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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额标准 

对于纳税人在工作地没有住房而租房的，其租金支出按照3个档次的标准定额可在
缴纳个人所得税前进行扣除，具体档次如下： 

（1）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
标准为每月1500元。 

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一共涉及37个城市，其中：①直辖市包括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城市；②省会（首府）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在内的2
8个城市；③计划单列市包括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深圳市等5个城市
。 

（2）除第一条规定的37个
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100元。 

具体包括唐山市、秦皇岛市在内的124个城市。 

（3）除第一条规定的37个
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100万人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800元。 

具体包括邢台市、承德市在内的178个城市。 

2.其他要求 

（1）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人有自有住
房，不得再扣除住房租金。 

（2）夫妻双方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 

（3）纳税人家庭有贷款购房的，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
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只能选择一个作为扣除。 

总结 

专项附加扣除是2018年的个税改革首次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薪阶层纳税
人的税负，让人们在满足其居住需求后还有充足的其他生活消费能力。同时结合不
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扣税标准，体现了征税的公平性。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